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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森林资源资产管理和开发利用情况
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

（2023 年 5 月 12 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自治区

审计厅派出审计调查组，自 2022年 9月 5日起，对全区森林资

源资产管理和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，现将专项审计

调查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广西是全国森林资源大省区，是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、全

国重要的集体林区、林业产业集中区，2021 年全区林地面积

1613.74万公顷，森林面积1486.37万公顷，森林蓄积量9.78亿

立方米，年森林采伐量居全国第一位，占全国木材产量的近40%。

2020—2022年 6月，全区累计投入各类涉林资金102.31亿元（含

已被整合资金5.43亿元）。
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

审计调查结果表明，全区各级党委、政府及林业主管部门践

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，

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和利用，推动了林业高质量发展，全区森林资

源总量稳步增长，五级林长制全面建立，森林资源资产管理水平

逐步提升。
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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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森林经营管理情况方面。林长制相关制度落实不够到

位，统筹协调解决问题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；林业碳汇工作推进

缓慢；集体林权登记制度落实缓慢，林权流转体制机制不够健全；

国有林场深化改革效益未凸显，林场资源管理与经营活力有待激

发；油茶种植实施任务未完成，存在造林不实等问题。

（二）森林保护情况方面。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未按规定编制

和更新；森林资源保护组织保障有欠缺，林木防治与流转监管有

缺失；非法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时有发生；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

管理不够规范；林地资源监督管理不够到位，林地被违法侵占；

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制度落实不够到位。

（三）植树造林和森林采伐情况方面。森林休养生息制度不

健全，更新造林任务未完成；造林质量管理不够严格，造林范围

存在非林地情形；部分林地砍伐范围重叠；商品林采伐限额相关

规定实行不够严格。

（四）涉林资金征管用和项目建设管理方面。森林资源资产

管理开发和利用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不高；部分市县森林生态效益

补偿补助及天保工程区外天然商品林停伐管护补助资金的兑付总

额未达要求；部分县存在未按标准足额发放油茶“双千”计划项

目补助资金；部分县超范围使用涉林财政专项资金；个别县涉林

资金未做到专款专用；部分县未及时拨付涉林财政专项资金；部

分涉林项目推进缓慢、项目管理不够规范。

四、审计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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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审计厅已于 2022年 12月依法出具专项审计调查报

告，并提出了应进一步健全森林行政执法队伍，强化打击违法破

坏森林资源的力度；继续提高森林补偿补助标准，提升基层护林

员待遇；持续深化国有林场改革，激发国有林场经营管理活力；

强化林业工作经费支出保障，加快推进相关项目建设；压实责任

强化问题整改，形成审计整改长效机制等审计建议。

五、被审计调查单位的整改情况

针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，自治区林业局和各设区市林业局

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整改措施，对审计提出的 466个问题一一进

行对照整改。截至 2023年 3月底，已完成 172个问题的整改，其

余问题正在持续整改推进中，具体整改结果由自治区林业局依法

向社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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